




区卫生监督所、其他行政主管部门、社会医疗机构协会等或在一

定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
10、 质控结果纳入行政审批或绩效考核主要依据。为加强对

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管理和服务，减少行政审批和监督执法过程

中的主观性，在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、各类行政许可事项

变更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审查时，把医

疗质控成绩列为主要审查依据。区属公立医疗作为年终绩效考核

打分指标。

11、 有针对性地组织医疗质量安全培训。针对质控中发现的

普遍、严重医疗质量安全问题，由相关专业质控组或联合其他部

门组织不同层级和范围的培训授课，消除医疗安全隐患，推动医

疗质量整体提升。

四、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推动医疗质控工作高质量发展

12、试点部分专业质控场景信息化应用。在部分前期有一定

基础或有信息化需求的质控组，试点借助“静安区智慧卫生监管

平台”搭建质控管理板块，并不断升级优化。

13、发布静安区医疗质量安全报告。对各临床相关专业质控

组 2020-2022区域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进行审核，上半年前印刷发

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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